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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很多人向本席陳情此事，本案可否增列本席為連署人？ 

陳委員學聖：好的。 

主席：請教育部吳部長說明。 

吳部長思華：沒有意見，我們遵照辦理。 

主席：好，本案通過。此外，本案連署人增加張廖委員萬堅與黃委員國書。 

進行第 6 案。 

6、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以下簡稱陽大附醫）設立之宗旨乃為落實衛生福利部全人健康照護計畫

，提供蘭陽民眾優質的急重症醫療及長期照護服務；並以完備醫學校院附設醫院建置，實現陽

明大學精進醫學教育與研究發展之目標。為此，建請教育部、衛生部積極協助陽大附醫蘭陽院

區新建及新民院區再發展計畫。建議如下 

一、協力補助資金到位： 

1.教育部比照該院改制時撥發開辦費模式及教研補助等方式，增撥營運資金，紓解該院經營

衝擊。 

2.以專案計畫補助，補足蘭陽院區資本門建設之資金缺口。 

二、保留計畫基地： 

1.蘭陽院區土地按原計畫保留，不需歸還退輔會。 

2.加速推動新民院區再發展計畫。 

三、補充員額：衛福部應重新檢視調整陽大附醫員額，逐年補強至所需人力。 

提案人：吳思瑤  黃國書 

連署人：張廖萬堅 吳焜裕  鍾佳濱  陳學聖 

主席：請問委員，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教育部吳部長說明。 

吳部長思華：我們剛才跟吳思瑤委員溝通過，有一些文字修正，建議將第一點的「協力補助」改為

「評估協助補助」；第三點的「補充員額」，我們建議改為「補充醫療人力」，其後之文字改

為「應重新檢視調整陽大附醫所需人力，若有不足，逐年補強至所需人力。」 

主席：我將第三點的文字再重複一次：「三、補充醫療人力：應重新檢視調整陽大附醫所需人力，

若有不足，逐年補強至所需人力。」，請問各位，對以上文字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修正通過。 

進行第 7 案。 

7、 

有關各界質疑、爭議不斷的「醫學系公費生制度」，由於上路在即，衛福部應即刻檢討。教

育部不該坐視年輕學子權益遭剝削，應積極啟動部會橫向聯繫，為不合理之公費生制度尋求補

救之道，建議如下： 

(一)公費生制度設計的資訊（畢業分發規定、公費服務規定、待遇水平等）應透明揭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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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資訊不對稱問題，保障學生「知情選擇」的權利。 

(二)天價的 1500 萬罰金應檢討調整，開放各界討論，訂定一合理計算公式，而非政府一手黑

箱制定。 

(三)改善提升公費醫師基本勞動條件、薪資水平及福利，強化留任的經濟誘因。 

(四)在補充人力仍未能到位之空窗期（少則 12 年），檢討健保給付制度，根本解決五大科醫

療人力荒、偏鄉醫療資源匱乏惡化的困境。 

提案人：吳思瑤  黃國書 

連署人：張廖萬堅 鍾佳濱  吳焜裕 

主席：請問委員，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陳委員學聖發言。 

陳委員學聖：我是支持 1,500 萬的罰金，但是對於其他配套獎勵我也支持，所以是不是讓這個提案

通過，但要稍微中性一點，建議將標題修正為：「有關各界質疑、爭議不斷的『醫學系公費生

制度』，由於上路在即，建請衛福部及教育部應即刻檢討。」，後面的文字就不要了。至於第

二點「天價的 1500 萬罰金」，因為我並不認為這個罰金是天價，建議改為「1,500 萬罰金應開

放各界討論，訂定一合理計算公式，而非政府一手制定。」也就是要他們檢討，但維持中性。 

主席：其實就是 1,500 萬罰金，不要加「天價」這個形容詞。 

陳委員學聖：對，不要加形容詞，也讓他們去檢討，我認為 1,500 萬很合理。 

主席：對呀！你覺得合理，也許有人還覺得太少。 

陳委員學聖：這是事實，因為如果是一位名醫，可能兩年內就賺到這個金額。 

主席：沒關係，我們不做任何判斷，就是「1,500 萬罰金應檢討調整」，不要加形容詞，將「天價

的」三字拿掉，這樣並不違反提案人的原意。 

吳部長思華：還有上面標題的文字是否也要照陳委員的意見調整？ 

陳委員學聖：就是「由於上路在即，衛福部與教育部應即刻檢討」。 

主席：是教育部在前面，還是衛福部在前面？ 

吳部長思華：衛福部在前面，由衛福部協同教育部，因為這是衛福部主管的業務，我們不要搶人家

的業務。 

主席：就是「衛福部應協同教育部即刻檢討，建議如下：」，請問各位，對以上文字修正，有無異

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臨時提案處理完畢，衛福部相關單位及陽明大學校長、院長可以先行退席，教育部相關單位

請留下，我們要繼續審查法案。 

現在進行提案說明。 

主席（陳委員學聖代）：請提案人黃委員國書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國書：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有好幾個提案，包括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國民體

育法的條文修正案，我就一併說明好了。針對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的部分，關於高級中

等學校的校務會議是否可以讓學生代表參加？過去這段時間我們都認為應該讓學生可以參與校

務會議，以避免事後有非常多爭端。現行條文其實也有這樣的意圖，因為其中有一句是「經選


